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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下大力气治理“白色污染”的决策部署，将地膜科学使用回收作为治理白色污染的关键攻坚行动，构建“源头防控、过程监管、末端治理”三位一体废旧地膜残留污染治理长效机制，着力提升地膜科学使用效能和回收处置水平，不折不扣完成省厅下达我县的推广任务，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5年度甘肃省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甘农科发〔2025〕7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自然地理条件
民乐县地处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段，东临山丹县，西接肃南县，南与青海祁连县接壤，北同甘州区相连，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县，隶属张掖市管辖。全县辖10个镇172个行政村，辖区总面积3687.32平方公里(553万亩)，耕地面积137万亩。县境内海拔由北至南在1589—5027米之间，属山地和倾斜高平原地区，地形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倾斜态势。属大陆性荒漠草原气候，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592～2997小时，年均降水量155～501毫米、蒸发量1680～2270毫米、无霜期78～188天，干旱缺水一直是制约我县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2024年全年实现生产总值89.3亿元，比上年增长6.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6.74亿元，增长6.9%；第二产业增加值16.7亿元，增长10.5%；第三产业增加值45.86亿元，增长4.8%。产业结构调整为29.94:121.4:45.7，与上年相比，第一产业比重提高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提高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下降2.5个百分点。
（三）区位优势和财政状况
1.区位优势
民乐县交通条件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兰新高铁、国道227线、G0611张汶高速穿境而过，毗邻张掖军民合用机场、G30连霍高速，铁路、公路、航空交错互补、快捷便利，是连接青海、新疆的必经之地，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重要节点。县境内东西南三面环山，天然隔离条件好，所有耕作区及耕作区周边没有工业企业、重金属污染，农作物浇灌祁连山清洁的积雪融水，是生产绿色有机食品的天然宝库。
2.财政状况
2024年，民乐县全县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及县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三新一高”导向，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经济固稳向好、改革有序推进、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全年生产总值达89.3亿元，年均增长6.4%；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33439元、18896元，同比增长5.5%、7.7%。         
（四）地膜覆盖与回收利用情况
1.地膜使用情况
[bookmark: _Toc420438613][bookmark: _Toc71801846][bookmark: _Toc388042442]近年来，我县地膜使用量不断增加，常年覆盖面积在60万亩左右，以全膜覆盖为主，地膜使用量在3900吨左右。2024年回收废旧农膜3350吨，废旧农膜处置率达86%。2025年全县累计完成各类农作物播种面积110万亩，其中覆膜面积60万亩（玉米22.87万亩，马铃薯8万亩，高原夏菜10.16万亩，中药材17.32万亩，小麦及其它作物1.65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54.5%。其中，地膜使用量达到4000吨，其中加厚地膜覆盖面积15万亩，使用量1425吨。经2024年监测，我县20个地膜残留监测点的亩均残留量为1.47kg，最高2.79kg，最低0.49kg，属于轻度污染范围。
2.地膜生产和再利用情况
目前全县有农用薄膜生产企业4家，生产线35条，年生产能力在8000吨以上，主要以订单生产、经销商代销的销售方式，产品主要供应民乐本地，辐射张掖、酒泉、武威等地。正常开展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的企业有2家，其中甘肃远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回收清洗后委托加工为主，甘肃大业节水科技有限公司以回收清洗后造粒为主，2家企业年可加工废旧农膜10000吨以上。
二、基础条件
（一）地膜回收利用体系情况
近年来，我县持续实施废旧农膜“以旧换新”政策，兑换比例为折纯后20:1，主要采取镇村网点收集、企业集中拉运的方式进行回收。建成回收网点10个，其他固定及临时回收网点33个，培育专业回收大户10人，覆盖了全县10镇、172个村。2024年引进客商投资建成甘肃远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营废旧农膜回收清洗业务，与甘肃大业节水科技有限公司形成市场竞争，2家企业年可加工废旧农膜10000吨以上，可完全消纳本县域内废旧农膜，再配合地膜押金制度和县级配套资金的奖励机制，为建成企业主导、政府监督、全民参与的废旧农膜回收体系打好了基础。
（二）地膜残留监测情况
在全县重点覆膜区域设立长期定位监测点20个，每年按照要求开展地膜残留监测工作。2024年地膜残留量平均每亩1.47kg，比2023年增加0.10kg，主要是因为玉米作物地膜残留增加明显。从总体来看，耕层地膜残留量呈逐年增加态势，各镇均建立健全的农作物覆膜台账和废旧农膜回收台账。
（三）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县建设情况
2022-2024年连续三年试点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膜，共计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53万亩，全生物降解地膜2.5万亩。主要通过宣传动员、给乡镇分解任务、收取地膜回收押金、衔接其他项目补助等方式完成了推广任务，从源头上降低了废旧农膜捡拾的难度，农户对于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膜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明显提升，捡拾的废旧农膜可利用性明显增强，但还存在加厚地膜成本高、影响马铃薯作物出苗等问题，全面推广存在一定困难，正在逐步探索。
三、实施的必要性
“白色污染”问题不仅影响人居环境，还对耕地质量造成严重损伤，每年各级政府因督促废旧农膜整治投入的人力、财力在逐年增加，彻底根治势在必行。通过近三年试点项目的推广，种植户对于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有了明显提升，再加机械化回收的大面积推广，加厚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的推广势在必行。加厚高强度地膜的推广应用有效降低了机械化捡拾废旧农膜过程中易断、易碎的问题，为机械化回收的大面积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捡拾效率的提高，再加上加厚地膜具有明显的抑制杂草作用、保温保墒作用、废旧地膜可利用性能的提升，都对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有积极地促进作用。
四、目标和重点任务
（一）任务目标
[bookmark: OLE_LINK3]1.科学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结合全县农作物种植布局，充分考虑加厚地膜和全生物降解膜适用作物，近三年推广基础、各镇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等因素，重点以玉米、油菜、制种菜心、制种萝卜、茴香、孜然中药材、高原夏菜等作物为重点，在全县10个镇推广完成厚度不小于0.015毫米、其他性能指标符合表1要求的加厚高强度地膜23万亩，并保证加厚地膜能收尽收，全县废旧农膜处置率达到86%以上。
表1  加厚高强度地膜性能指标
	厚度
（mm）
	使用作物及区域
	拉伸负荷（纵、横向）/N
	断裂标准应变（纵、横向）/%
	直角撕裂负荷（纵、横向）/N
	有效覆盖时间（天）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产品原材料
	耐候性能
	其他指标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8]≥0.015
	秋覆膜区域以及覆膜周期大于180天、回收难度较大的作物。
	≥2.5
	≥350
	≥1.2
	≥360
	[bookmark: OLE_LINK10]禁止添加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氯化石蜡、煤焦油等危害人体健康、不利于作物生长及造成土壤污染的原料和助剂。
	规定使用周期结束时纵向断裂标称应变保留率应不小于50%。
	不低于GB 13735-2017国家标准中Ⅰ类耐老化地膜有关要求。


2.有序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聚焦马铃薯、高原夏菜、油菜、制种萝卜、茴香等适宜作物，采取适当集中的方式，有序推广性能指标达到表2要求的全生物降解地膜1万亩。
表2  全生物降解地膜性能指标
	生物降解性能
	有效覆盖时间（天）
	老化100h后断裂应变要求
	水蒸气透过率（g/m2·24h）
	产品原材料
	其他指标

	有机成分≥51%；
相对生物分解率≥90%
	≥120
	纵向≥80%，
横向≥100%
	＜400
	不得含有聚乙烯、聚丙烯等难以降解的烯烃类原料；不得添加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
	产品其他指标需符合GB/T 35795—2017国家标准有关要求。


（二）项目规模与规划布局
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5年度甘肃省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甘农科发〔2025〕7号）要求，下达我县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面积23万亩，全生物降解地膜1万亩，补助标准为加厚高强度地膜30元/亩，全生物降解地膜60元/亩。共计下达奖补资金750万元。为不折不扣完成省厅下达的推广任务，充分调动企业、镇（村）、种植户全民参与的良好推广局面，计划由项目实施单位公开招标采购推广能力较强、同各镇业务范围较广的三方公司，签订推广协议，由中标企业进行推广。
（三）进度安排
该项目为跨年度实施项目，计划按以下进度组织实施：
2025年6月--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向省厅备案；
2025年7-10月，完成招标采购和预拨资金支付；
2025年11月-2026年5月，完成任务推广和废旧农膜回收；
2026年6月，完成验收、绩效评估并申请拨付奖补资金。
五、补助标准及推广机制
1.确定推广机构：由项目实施单位民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项目推广机构，要求推广机构了解民乐县农业生产实际，具备相应的推广能力和实施财政项目相关经验，同各镇沟通衔接较为顺畅。
2.中标企业推广：推广协议签订后，由中标推广企业按市场价选择合作供货企业并分别制定优惠政策，通过发放政策宣传单、组织召开订货会、乡镇轮回宣讲等方式推广，加厚地膜基础补助按照27元/亩发放，推广任务完成后按照3元/亩发放奖励资金；全生物降解膜基础补助按照55元/亩发放，推广任务完成后按照5元/亩发放奖励资金。相关镇村协同推广，从覆膜到废旧农膜回收完成全过程监督，并做好可追溯台账。中标企业同步做好农户购买台账（购买数量、规格、购买凭证、覆膜台账等资料）。
2.镇村协同推广：各镇、村充分动员种植户购买使用全生物降解膜和中标企业推广的加厚地膜，同步做好覆膜台账，由各镇人民政府复核后报送至农业农村局，对于推广较积极，推广面积较大的镇，在相关农业类补助项目安排中，优先予以考虑。
3.县级监管：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中标企业的推广台账，随机向种植户取样检测，对检测发现的质量不达标或厚度不达标的问题，及时督促中标企业整改，并对推广进度进行周调度。如发现企业推广进度缓慢，影响项目实施，将及时终止合作并将情况报项目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安排专人及时接管并完成任务推广。
4.县级验收：项目实施完成后，由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财政局组织相关人员形成验收小组，对整个项目进行县级验收。
六、回收机制
根据中标企业推广的覆膜台账，由各镇、村结合地膜押金制度督促种植户在秋收后按时完成废旧地膜集中回收堆放，再由回收企业拉运加工。农业农村局负责报请政府配套相关资金对回收企业实行奖补，鼓励其应收尽收。各镇、村回收加工企业全过程记录好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台账（台账要包含过磅单、显示具体时间的过磅车辆卸货前后对比照片、回收票据等），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七、考核验收措施
项目实施完成后，由各镇开展自验、自验完成后将验收结果报送县农业农村局，由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的县级验收小组结合企业、各镇自验情况，通过“看地头、核台账、访农户”方式进行县级验收，验收完成后拨付剩余奖补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严禁任何虚假瞒报行为，如发现企业存在虚报面积套取补贴的，列入黑名单向全社会公示，并三年内不得参与政府采购项目；各镇、村存在虚报面积行为的，在后续农业类项目中减少参与份额。
八、资金拨付流程
项目中标合同签订后，按照中标金额基础补助的60%拨付项目资金给中标企业，用于中标企业预定地膜；推广任务完成后按照中标金额基础补助的40%拨付中标企业，通过验收后拨付剩余奖励资金。
九、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任组长，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任副组长，各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指导、各镇配合推广的工作机制。
2.强化政策引领。深入贯彻《甘肃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落实《甘肃省农用薄膜管理办法》要求，压实各镇废旧农膜回收的属地管理责任，夯实地膜回收押金制度，强化执法监管，将废旧农膜回收处置率作为各类补贴项目主体筛选的一项前置条件，多措并举扶持废旧农膜加工企业加大回收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体系。
3.加强技术指导。成立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任组长、中心全体技术干部为成员的技术指导小组，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的示范推广，为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提供全程科技服务。重点加强对专业化回收网点、地膜残留监测网络建设的技术指导，科学推进地膜回收、加工、再利用社会化服务。
4.强化监督检查。根据《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甘肃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等法规，将农膜列入农资打假专项检查中，加强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协作联合，对全县农膜销售门店进行专项检查。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厚度小于0.01mm的农用地膜，鼓励使用厚度不小于0.015mm的加厚高强度地膜，保障地膜的可回收性。联合县生态环保部门加强对废旧农膜乱堆乱放、焚烧掩埋行为的的督促监督，对覆膜大户履行耕地环境保护义务进行告知和问题跟踪督办，对回收企业运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5.强化宣传引导。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企业、各镇、村要联合发力，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同时通过利用微信、新民乐APP等各种媒体，大力宣传废旧地膜对农田和环境的污染危害和回收再利用的好处，教育广大种植户科学使用地膜，重视废旧地膜的回收，提高全社会特别是广大种植户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引领广大农村地区走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的良性发展道路。
十、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实施，能够提高机械捡拾的效率，减少人工投入。另外，使用加厚地膜能够提高废旧地膜的质量，降低再加工难度和成本，达到了节本增效的效果。
（二）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实施，有效打击不达标地膜生产入市现象，让种植户充分认识到使用加厚地膜和降解膜替代传统地膜在废旧地膜回收和耕地保护环节的优势，提升农户捡拾交售废旧农膜的积极性，也为探索废旧地膜回收模式提供了基础支撑。
（三）生态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降低了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的难度，减少地膜残留，有利于改善土壤物理性状，提高土壤的生物活性和通透性，促进作物根系生长发育。最主要的是项目实施后，能够大面积推广机械收膜，可加快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步伐，可有效降低土壤白色污染，提高农作物产量，对人居环境整治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有积极地推动作用。

附件1：
民乐县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  鹏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刘  汶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吕  峰  南丰镇人民政府镇长
任  亮  永固镇人民政府镇长
        谢兴举  洪水镇人民政府镇长
        柴玉国  民联镇人民政府镇长
        姜  浩  三堡镇人民政府镇长 
        滕耀国  六坝镇人民政府镇长
        马龙清  顺化镇人民政府镇长
        王延邦  丰乐镇人民政府镇长
        王  海  新天镇人民政府镇长
        陈  瑜  南古镇人民政府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刘汶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相关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报请组长同意后，由成员单位接任工作的同志自行替补，不再另行文。


附件2：

民乐县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
工作技术指导小组

组  长: 范宏伟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推广研究员
副组长: 岳  军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农艺师 
马庆融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高级农艺师
成  员: 张爱琴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王永生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章兴华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巴兰清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宋雄儒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魏兴国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林  东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张晓娟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蒋  丹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王得孝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附件3：
民乐县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覆膜台账
	种植户姓名
	
	联系电话
	
	基地所在镇、村
	

	购买地膜规格
	
	购买地膜数量（吨）
	
	覆膜面积
	

	打款凭证
	（扫描图片）

	
覆膜地块四至照片
	（基地四至地图截图）


此表一式三份，中标企业、镇、农业农村局各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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